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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中国早期动植物、动植物产品的少量进出口贸易和交往由来已久。公元前140元汉武帝时代，张

骞奉命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后，开始了植物、植物产品的对外贸易和交往。2000年以前罗马帝国

就引进了中国的猪种，中国从国外引进动物始于1840年。但对进出口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实施检疫则

较晚，约在19世纪末，并建立了进出l：：lt检验检疫机构，制定了有关检疫规章制度。从清末到民国初期，

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出现了进出口动植物检疫的萌芽。1840年鸦片战争

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掠夺中国工业原料和农产品出口，在中国

口岸设立检验所、化验室、公证行等机构。1897年，沙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修建中东铁路，为解决筑路人

员肉乳等食品供给派有兽医为之服务，称铁路兽医，以检疫这些食品的卫生和防止疫病的传入。1913

年上海的英国商人为了其出口需要，聘请英国兽医在上海做出口肉质检验，并签发兽医证书。1921年

北洋政府内务部设立出口肉质检查所。随后，陆续设立出口肉类检查所和国立牲肠出口检验所，天津

毛革肉类出口检查所和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农产物检查所，并在汕头、厦门、福州设立分所。1929年以

后，上述检查所由各地商品检验局负责。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下设畜牧兽医局和病虫害防治局，负责国内的动植物检疫和防

治工作，而对外动植物检疫工作，由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商品检验处负责，但活畜的检疫工作由农业

部门负责。直至1964年2月，经国务院同意对外植物检疫工作由农业部接管。1965年2月，国务院批

复同意农业部在国境口岸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所”。1981年9月，国家农委批复同意

农业部成立全国统一的动植物检疫领导机构——动植物检疫总所，负责进出口动植物检疫工作。但贸

易性动物产品的出口检疫工作，仍由商品检验局负责。1982年6月4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贸易性动物产品的出口检疫，由进出口商品检验机关办理。”

1991年10月3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定“贸易性动物产品出境的检疫

机关，由国务院根据情况规定”。1993年3月27日国务院批复农业部、国家商检局“关于出口贸易性动

物产品检疫工作的分工问题”，明确贸易性动物产品出境检疫工作由农业部统一管理，这需要有一个过

渡，结束过渡的时间，由国务院确定。现阶段农业部门负责向缔约国出口贸易性动物产品捡疫，商检部

门负责向非缔约国出口贸易性动物产品的检疫。

1998年4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商检、动植检、卫检“三检合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中国的出入境检验检疫事业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1927年11月，国民政府农工部公布了《毛革肉类出口检查条例细则》．。1930年4月农矿部公布

《农作物检查所检验病虫害暂行办法》。1931年4月实业部公布《牲畜产品检疫检验规程》。1932年国

民政府颁布《商品检验法》。1934年实业部公布《商品检验局植物病虫害检验施行细则》。t ，．

1949年以前，中国长期处于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内忧外患，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机构、政策法

规和措施处在创建期和初期，有的形同虚设或受西方控制，科学技术较落后。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

着外国农产品和商品输入，致使一些危险性病虫害传入中国。如苹果腐烂病、甘薯黑斑病、蚕豆象、棉

花枯萎病、棉花黄萎痛、棉花红铃虫，以友牛瘟等传入中国。不仅给当时中国的农牧业生产造成为害和

损失，而且因这些病虫害已定居、扩散，难以根除，留下后患，至今仍在中国不少地区继续为害，造成巨

大经济损失。

”

1870I动植物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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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出口动植物检疫工作揭开了新篇章，建设起独立自

主的检疫事业。1951年，中央贸易部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商品检验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加强进出

口动植物检疫工作。以后陆续制定了一兼列动植物及其产品的检疫办法和规章制度。动植物检疫专，

门机构设置后，又先后颁布了《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从而使动植物检疫工

作进入全面法制化管理轨道，检疫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逐步实现检疫管理制度化、规范化。’自

199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已陆续制定和修订的动植物检疫配套法规、规章制度、管理办法200多项。

中国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疲工作经历了百年历史，早期的检疫业务量较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进出境贸易的发展，动植物检疫业务量迅速增加，进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

品的结构也相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7+ 、．1，+
’。 ，一=’ ，。 ·．

‘

据不完全统计，植物检疫1950年出口粮食122．6万吨，花生仁15．8万吨，土特产品16万余吨，货值

&18亿美元；进口大米5．7万吨，农副产品约4吨。1983年进出境植物检疫合计1504万吨，270万株，561 ．

方立方米。1990年进出境植物检疫合计14．8万批次，2145万吨，349万株，646万立方米。1990年进出境

植物检疫合计142．3万批次，6245万吨，3189万株，744万立方米，9876万件，货值1236亿元。从统计数字

可以看出，检疫批次，1996年比1990年增长9．6倍；主要植物产品检疫量，1996年比1983年增长8．8倍，

比1990年增长2．9倍；种子检疫量，1996年比1983年增长14倍，比1990年增长8．8倍。2000年又进一

步增长，进出境植物及产品检疫171万批，货值310亿美元，占动植检批次的’81％，占动植检货值的60％，

比1999年批次增长15．7％，货值增长57．6％。’ +‘，’． 。一

。 动物检疫：80年代以1985年较多，进口牛3670头，猪1703头，牛冷冻精液14503支。2000年进出

境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合计40．9万批次，货值1328．3亿元。
’’

多年来，全国各地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认真检疫，严格把关，防止疫情传入，有效地保护了中国农
牧业生产安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据统计，1995年7月～1997年，进境植物检疫截获到捡

疫性有害生物及国内尚未分布或分布未广的有害生物共114种，2575批，其中，捡出。类检疫性有害生’

物9种，288批次；二类22种，1910批次，国内尚未分布或分布未广83种，369批次。2000年进境检出

一类检疫性有害生物70种，82批次，二类335种，790批次，国内尚未分布或分布未广有害生物781

种，2803批次。2000年进境动物检疫，检出一类传染病、寄生虫病2种，2批次，二类21种，94批次。

经全国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长期不懈努力，有效地防止了国外不同程度发生流行的重大瘟疫情传入

中国。。例如，非洲猪瘟、牛海绵状脑病(疯牛病)，以及地中海实蝇、烟草霜霉病、小麦矮腥黑穗病、梨火

疫病、玉米细菌性枯萎病等至今未传入中国，避免了农业生产的灾难发生，不仅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生

态和社会效益而且有效地保护了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了检疫把关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加

强了对进口植物转基因产品检验工作的研究和管理。’’，
～

，；。‘
二

进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抵达中国口岸时，如发现不符合中国进境检疫规定、双边检疫条款或贸

易合同、信用证要求的，由检出疫情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检疫证书，供买方向输出国货主进行经

济索赔，以减少中国口岸检疫处理压力，挽回和减少中国有关外贸企业的经济损失。理赔每年都有不
’

同程度的发生，例如，1991年植检为786万元(人民币)，1995年为568万元，2000年植检索赔54批次，

动检27批次。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从阿根廷进口小麦20余船，检查时发现普遍带有假高粱籽(杂，

草类)，部分货船含量较高，中国检疫部门按贸易合同检疫条款规定，成功地为外贸部门索赔40余万美

元。1991年南京局从沙特阿拉伯进口一船小麦中检出印度腥黑穗病菌，为中国有关外贸部门获索赔

17．5万美元。
1’。

“，： 。．·‘．。一+0。，一。”．。。 一” ，：’。 一，

：‘： 通过对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实施认真检疫，确保检疫质量，使中国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达

到外国入境检疫要求。少数年份的部分批次出现不符合进口国检疫要求情况时，则及时采取有力措施，

加以改进，使不合格和经济损失降到很低。 一，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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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980年正式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来，努力履行公约规定，采取了一系

列有效措施保护物种资源，一些珍稀野生动植物及制品，如猕猴、麝香、象牙、犀牛角、虎骨、蛇类、兰花

等的进出口管理得到加强。自1995年以来，共查处野生动植物方面的违法案件5000多起，有力震慑

了违法者，保护了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 ：

j为促进中国农产品，特别是名、优、特产品的出口创汇，检疫部门发挥检疫技术优势，加大服务

力度，针对有关国家入境检疫限制，主动帮助外贸部门排忧解难，与输入国检疫部门会谈，开展杀

虫灭菌合作试验，从而拓宽了农产品出口创汇渠道。．例如，日本原禁止进口中国的哈密瓜、荔枝

鲜果、稻草(垫)。经双方检疫部门多年合作，el方于20世纪90年代先后对上述产品予以解禁，

使其进入日本市场。1999年10月～2000年10月，大连口岸对日本出口稻草饲料共45万吨，创

汇9000万美元。1997年8月广东荔枝鲜果，首次成功输入美国市场，接着又出口到加拿大。新

疆香梨、河北鸭梨，在加强出口基地果园病虫害综合防治和出口检疫后，也进入加拿大、新西兰市

场。90年代中期，出口植物盆景检疫质量不断改进提高，年出口量400万盆左右，l 996年出口盆

景创汇近l亿美元。

中国产鲁西黄牛多年来一直被日本消费者青睐，但由于日本官方的政律规定，视中国是口蹄疫区

禁止从中国进口。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市场对牛肉的需求急剧增长，两国政府经多次协商

谈判，日方派出技术人员到中国实地考察，终于1984年开始，向日本出口了第一批鲁西黄牛，从而打破

了日本政府多年来的禁令，向日本出口牛19批，2562头。1971～1999年梅山猪已出口35批，1156头，

现已在英国、德国、美国等国“落户”。中国172家肉类联合加工厂获得在俄罗斯的注册，1995年向俄出

口冻猪、牛肉达13万吨，创汇1．7亿美元。

同时，经过检疫从国外引进优良动植物品种，优化了中国农林牧渔业的产品结构。

．随着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和科技进步，近十几年来一些国家对国外疫区观念有所更新，并采取

相应检疫措施。疫区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部分地区。例如，日本过去把整个中国列为瓜类实蝇疫区

(实际在南方部分地区发生)，后经中日双方检疫部门共同工作，实地调查、监测，确认中国新疆地区为

非疫区，由此，日本对新疆产哈密瓜的进口予以解禁。又如中国过去将美国、智利列为地中海实蝇疫

区，禁止进口该国水果。经双方检疫部门共同工作，1997年中国允许美国非疫区华盛顿州的苹果，智利

非疫区第6～第9区的苹果、猕猴桃有条件进口。 、’；4：

’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规则《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

定》(SPS)的主要原则之一，目前WT0成员国大都把PRA作为制定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基础。中国在

这方面已取得一些明显的研究进展和成果。早在80年代初，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就开展了“危险性

病、虫、杂草的检疫重要性评估”研究，甜菜锈病适生性分析等。1991年动植物检疫总所组织了PRA专

家组，研究PRA的模式和步骤，建立有害生物评估指标体系，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评价有

害生物的危险性。到1997年，已对地中海实蝇、小麦矮腥黑穗病、苹果蠹蛾、马铃薯甲虫、梨火疫病、剪

股颖粒线虫、丝克高粱种子等有害生物，踢及苹果、李子、葡萄、柑橘等产品进口进行了风险评估。1996

年中、澳成立了开展蓝舌病风险分析小组，随后对牛海绵状脑病、非洲猪瘟等进行了风险评估。这些工

作不仅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市场准入的检疫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并为制定检疫政策、修订检疫有害生

物名录提供了科学依据。’
‘。

一．
’ i

‘

入境旅客携带(托运)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等检疫物，有些来自危险性病虫害疫区，随着国际

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人员往来增多，传播疫情的几率增加。1982年国务院颁布《进出口动植物

检疫条例》，将“旅客携带物检疫”专列一章，显示其重要性。农业部h动植物检疫所(局)，先后制

定、发布了有关配套规章，如《关于旅客携带伴侣犬、猫进境的管理规定》、《旅客携带物(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管制物名单(试行)》、《空港进境旅客携带物动植物检疫规程》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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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了旅客携带物检疫工作，从而把住了防止危险性病虫害传入的一条重要渠道。据统计，入境旅
： 客检出携带应检物人次：1990年211．3万人次，1996年90．5万人次，2000年55．6万人次。各

。 地口岸在入境旅客的携带物水果中，截获的有地中海实蝇、橘小实蝇、芒果象甲、苹果蠹蛾等。截 ，

， 获的动物传染病有犬瘟病、细小病毒等。6 ．．

。’ ，o
?

。．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物资供应逐渐丰富，邮寄进境食品类包裹减少，而科研用种质资源、贸易性种

i 苗、贸易样品增多，存在传带危险性病虫害增加。在1982年《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条例》中，将“国际邮包

检疫”亦专列一章。随后制定了配套规章和邮寄物检疫操作规程等。据统计，1981年检疫邮包25000

件，2000年19217件。在邮寄物检疫中，多次截获菜豆象、谷斑皮蠹、小麦矮腥黑穗病、大豆疫病等，防

‘止了通过国际邮包应检物传带危险性病虫害。 一 +．

出入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的装载容器、包装物以及运输工具，常成为动植物病虫害的载体，，+

。 ‘容易传播疫情。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国内既有文件规定对进出境包装材料、铺垫材料进行

检疫，但口岸实际开展不多。1982年《进出口动植物检疫条例》中，明确规定“运载动植物、动植物

产品的车、船、飞机，以及包装物、铺垫材料、饲养工具等”为受检范围，对“可能带有检疫对象的其．

他货物和运载工具，也应进行检疫。”1985年农牧渔业部下发了《进出口集装箱动植物捡疫办法》。4

，1992年《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将运输工具专列一章。农业部、国家动植物检疫局随后陆续制

-。j
。 定了配套规章。如《进出境装载容器、包装物动植物检疫管理试行办法》，《集装箱运载转关货物

j． ： 动植物检疫管理办法》，《进境运输工具动植物疫区名单》，《关于对进境货物木质包装材料的检疫

要求》等，使这几项检疫工作逐步开拓和强化，取得明显成效。据统计，集装箱检疫，1990年进境

，0．64万标箱，1996年进境5万标箱，2000年进境529．9万标箱，出境490万标箱。进出境运输

．，‘。 ’工具(火车、汽车、船、飞机)检疫，2000年1347．3万批次。各地口岸常在进境船舶的货仓、食品

仓、库房发现危险性害虫谷斑皮蠹、菜豆象、假高粱籽等，以及来自非洲猪瘟疫区的猪肉及其制．

品。在集装箱、铺垫材料中查出非洲大蜗牛、稻水象甲等。
’

1996年开始，美国对来自中国木质包装提出检疫处理要求，随后加拿大、英国、欧盟、日本、巴西等

国也提出类似要求。·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有关部门合作，提出严格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了外

贸顺利出口。同时，为防止美、日输华货物木质包装传带松材线虫(据1998年10月～1999年10月几

个口岸局的统计截获此虫次数，来自美国4次，日本28次)，1999年12月，国家检验检疫局、海关总署、

外经贸部联合下文《关于实施对美国、日本输往中国木质包装采取紧急措施的公告的通知》，口岸加强

了检疫，堵住松材线虫传入渠道。

中国内陆边境长达21000公里，与16个国家(地区)相邻。边民的互市、易货贸易由来已久。改革
·

j 开放后，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既有互市、易货贸易，也有地方贸易，国家贸易。‘据不完全统计，边境贸易

口岸90多个，边境贸易点200多个。货物来源和走向常脱离了边境当地，向由近而远的省、市、区辐

射。经营货物中农畜产品较多，而周边国家疫情较复杂。各地边境口岸，认真贯彻《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有关规定，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切实有效的检疫和监管措施。为促进边境地区经贸发展，防
， 止危险性病虫害传入，取得成效。多年来，检出口蹄疫、蓝舌病、马传染性贫血病，以及谷斑皮蠹、菜豆

象、芒果象甲、橘小实蝇、马铃薯甲虫等危险性害虫。
’

．。

一． 多年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扩大了中国动植物检疫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促进了中
、

’

“

国动植物检疫水平的提高，加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中国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成员国，应邀参加FAO和FAO下设组织“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组织”

开展的一些专业活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应邀先后派出4名专家连任FA0亚太地区委员会

．(APPPC)的执行官员。1990年5月中国正式加入APPPC。1992年6月，中国在北京承办了第19届

国际昆虫学大会。1993年7月，中国在北京承办了第18届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地区植物保护大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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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派代表先后多次参加日内瓦中国工作组的“复关”谈判，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中国工作组有关会议，发挥了应有作用。
。

，、

据1997年统计，中国先后对外签订的两国政府间检疫协定(协议)，动物检疫11个，植物检疫13

个。中国与外国动植物检疫部门签订的双边检疫议定书(检疫条款)，动物检疫与50多个国家签订了

近200个，植物检疫与20多个国家签订了50多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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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

中国从国外引进动物最早记载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打破了旧中国闭关锁国

状态，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由国外侨民带入的牛、猪、马、羊、家禽等各种优良品种，陆续在东北、西北、

华南等地繁殖，以改良当地品种。1898年，沙俄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携带的交通工具(牛、马)进

入中国，为此在中东设立兽医检疫处，对一些动物及筑路人员食用的肉类、牛奶进行栓疫。1919年，山

西军闯阎锡山为充备扩军，从美国购买建步马和摩根马20匹；1923年从美国购买荷兰黑白花奶牛12

头，这是中国自己筹资成批引进外国动物设场饲养的创举。1940年，国民政府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

为改进当地羊品种，从新西兰引进关利奴羊、考力代羊、罗姆尼羊、林肯羊，后因运输问题而未成功，造

成了重大损失。1945年，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的奶牛10500头、水牛100头、绵羊995

头、军骡1300匹、猪88头，分别以上海、天津、青岛、九龙4个口岸入境。这些引进的动物均由实业部

上海商品检验局委托中央畜牧实验所按《牧畜检验施行细则》实施检疫。1946年，中国组成“赴美马政

考察团”，引进100匹优良种马获得成功。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出口动物检疫工作，由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局负责。在第一届全国商

品检验工作会议上制定了《输出输入动物及其产品检疫办法》、《牲畜检验施行细则》等规定。但在执行

过程中，考虑到进口活畜检验检疫及品种、鉴定技术复杂，商检局又缺乏检疫技术人员和检验仪器设

备，后经与农业部协助商，活畜检疫工作仍由农业部协助完成。明确今后进口活畜，应根据农业部提出

的兽医要求与国外鉴定进口活畜的合同，由当地畜产公司向商品检验局办理报检手术后，商品检验局

即向进口地区农业部门联系，由农业部门派出兽医进行检疫，商品检验局根据农业部门检疫结果，换发

证书。这一规定截至1982年国务院批准农业部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总所”后，进口活

畜的检疫工作才全部归农业部负责。
‘

‘‘． ，

1 1978年以后，随着国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对外贸易，经济技术交往空前活跃，尤

其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以及大连、上海、天津等

14个沿海城市的进一步开放，陆续建立了许多养殖场、农副产品加工厂‘。在陆地边界的中苏、中巴、中

印、中尼、中朝、中蒙、中缅以及中越、中老等边界贸易往来不断发展，为适应这一形势对从国外引进种

畜禽及其产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也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1年，从国外进口牛2031

头、羊3381头、猪2645头、家禽约3265682只(36个商用品系鸡种)；1986～1992年，仅湛江口岸从新

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共引进亲虾278批／51788尾；虾苗13批／14356尾；虾卵9批／8973万粒；引进的

斑节对虾每年均在l万尾以上。这些种畜禽的引进经检疫合格被分配到全国40多个省、市、区、县对

改良当地品种和发展奶牛业、丰富人们的餐桌，改变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现象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带入了一些动物传染病，如：牛传染性鼻气管炎、副结核、黏膜病、边界病、马传贫、马鼻疽、猪萎缩

性鼻炎、猪痢疾、水貂阿留申病、大瘟热、异尖线虫、聚缩虫、传染性胰脏坏死病茵、斑节对虾杆状病毒、

鸡新城疫、马立克氏病、法氏囊炎、鸭瘟等。1985年是各口岸进口动物最繁忙而又最多的一年，其中：从

丹麦、联邦德国、日本、美国、新西兰、加拿大等国进口奶牛达4040头；几乎超过1978～1981年进口牛

数量的一半。从苏联、荷兰、挪威、瑞典、丹麦、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引进水貂达39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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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其数量之大，几乎相当于解放后至1985年进口水貂之总和。特别是鸵鸟的进口，1995年和1996

年，从津巴布韦、美国、加拿大、荷兰、法国、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澳大利亚引进鸵鸟达12481只，很快在

全国22个省、市相继建成鸵鸟养殖基地，中国养殖鸵鸟之风迅速猛增，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尽管中

国从国外大批量、多次引进各种动物，但由于中国检疫机关严格厉行了检疫审批制度；制定了进口动物

检疫的种各项规章制度；设立了上海、广州、塘沽、北京4个国家动物隔离检疫场；从1982年开始至

2001年陆续与比利时、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丹麦、英国、法国、苏联、俄罗斯、朝鲜、蒙古、南非、津巴

布韦等37个国家签定172个进口牛、马、猪、家禽、鸵鸟等动物的检疫和卫生条款以及两国政府的检疫

卫生合作协定或备忘录。根据双方签定的进口动物检疫条款或协议，先后从30多个13岸动植物检疫

局选派近百名动物检疫技术人员随选购团，组赴国外进行产地预检、考察和监装，对防止像j#洲猪瘟、

牛海绵状脑病等烈性传染病的传入和减少贸易双方在索赔问题中的纠纷，维护中国检疫机构的信誉和

权威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活畜的出口有悠久的历史。早在2000多年以前，罗马帝国就引进了中国的种猪，1843年上海的

“九斤黄鸡”、“狼山鸡”运往伦敦，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加冕献礼。1903～1913年烟台13岸出13牛

64648头，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1904年，新疆口岸向俄国出13牛、羊、绵羊、山羊、猪、马等家畜约三万

头。据上海海关统计资料表明，从清光绪三十二年起(1906年)就有输出牛、绵羊、山羊、猪等经济动物

36030头的记录。以后活畜出口徘徊不前，有的品种包括羊的出13呈下降趋势，直至出口为零。1941

年新疆向俄国出口羊40万只、马5万匹，并在贸易合同中列入了兽医检疫的具体要求，这是出口活畜

有关检疫的内容最早的记载。中国猪种很早就被国外重视而闻名于世，在古罗马时，就已引进了中国

华南猪种，广泛应用于改良本地品种，育成罗马猪。18世纪初，英国引入广东猪种与本国猪种杂交，以

后逐渐育成了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虽然中国活猪出口历史较早，但文字记载的并不多。．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交往逐年增多，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优良动物品种，渴望已久，特别是闻名

于世的中国梅山猪、鲁西黄牛、秦川牛等更得到国外的青睐。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的种猪仅从上

海口岸出口计35批／1056头(不含供港澳活猪)，分别运抵英国、日本、美国、法国、匈牙利等国，深受国

外的喜欢。特别是日本和美国对从中国引进鲁西黄牛和梅山猪，历经多年的波折，多次派出检疫人员

实地考察，反复检疫、商讨。中国检疫机关为保证出13牛的质量认真地组织采取了收购前检疫、育肥后

检疫、口岸检疫的三步程序，严格把关。最终打破了日本国的禁令，从1971～1999年由上海、天津、青

岛口岸先后有19批次／2562黄牛顺利通过检疫关卡进入到日本，为中国对日本输出活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中国大批量出口活羊是在1983年，由连云港口岸向科威特出口4821只获得成功后，又从秦皇

岛口岸向北也门、沙特阿拉伯先后四批次出13活羊130577只，截至1996年，由河南、内蒙古、河北、吉

林、辽宁等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分司，从连云港、秦皇岛口岸向东地区出口了48批次，约131．5万只活

羊，所有出口的活羊，全都由动检人员随船押运，每船最多装载40549只，最少一批为7850只，其死亡

淘汰率为3．88％属正常范围，押运途中也均未发生疫情，获得外商对中国检疫的称赞。为国家创汇迭

1亿多美元，使中国活羊的出口在中东地区市场建立了良好的信誉。除此之外，新疆向阿联酋、苏联及

哈萨克斯坦也出口活羊达20多万只；内蒙古、吉林、云南各边境口岸也有活羊的出口大多供食用。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海关的自主权，根本无法

执行对外动物检疫工作，而主要是应对国外日益严格的检疫要求。尽管1935年10月11日实业部公

布有《肠衣类检验施行细则》和《肉类检验施行细则》等规定，而这些都是指输出国外的商品。即使有些

肉类、肠衣等动物产品的出口，国外检验机构也常常以种种借口为理由，禁止从中国进口。商检尾也一

度称为出口商品检验局。进境动物产品的工作几乎没有开展、甚至为零。 ；

解放后，农业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畜防疫条例(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畜及其产品

运输和进出13检疫办法(草案)》并对《进口动物产品检疫管理暂行办法》和《进口动物产品检疫审批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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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真正进口动物产品的业务并不多，而进I：7动物产品大多是在改革开放

后，对来料加工，“三来一补”的动物产品如肠衣、鬃毛、鱼粉、肉骨粉、牛皮等为较多。仅上海、广州、塘

沽、大连4个口岸的统计，1972年进口动物产品为440多万吨，至1980年达1090万吨。特别是广东、

深圳特区进口肉类及海产品的种类、数量明显增多，如上海口岸，1983"-1987年，五年共进口生肉类制

品总计224批／205306吨，而1988年一年即进口159批／5833792吨，到1992年猛增到291批／

11105376吨。为防止通过大量进口动物产品带来某些疾病，国家动植物检疫所又规定采取“检疫许可”

制度、规定凡从事进口动物产品加工、仓储的公司、厂家、仓库及用进口动物产品配餐的餐厅、宾馆等均

须申请领取《进口动物产品加工、仓储动植物检疫许可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检疫措施的不断

完善，全国肠衣来料加工由上海一个城市发展到天津、广州、青岛、连云港、二连浩特、江苏、九江、深圳、

河南、浙江等省市。动物产品的进口，是20世纪50～60年代出现在与朝鲜接壤的图们、丹东等边境口

岸的边境贸易和进出口贸易中。1959～1969年，经丹东口岸进口朝鲜的水产品约11276．8吨。主要有

冻鱼、干鱼、腌鱼、海参、蟹肉、虾、虾仁、鲍鱼、海蜇皮、干鱿鱼等，其中以干的明太鱼数量为最多。

1965～1982年经图们口岸进口的鱼类产品约159506吨；1983～1990年进口冻鱼约133400吨，干鱼

39454吨。当时检疫项目主要是从植物检疫角度看是否带有植物性害虫，后来在旅客携带的干制品产

品中检出了一种人畜共患的异尖线虫。国家动植物检疫所决定，今后对水产品的检疫由仅检疫淡水鱼

发展到冷冻海产品也应实施动物检疫。并与韩国海洋水产部签定了《关于进出口水产品卫生管理协

议》，进一步规范了对水产品的检疫。，
。

中国动物产品的出口历史悠久。尤其是肠衣是主要外贸出口大宗商品之一，天津为绵羊肠衣出口

的发源地和主要口岸。1903年经迪化(乌鲁木齐)出口到俄国的畜产品就有羊毛、驼羊、绵羊皮、山羊

皮、狐皮、貂皮、马皮、牛皮、骆驼皮、马鬃、羊肠衣等十几个品种。那时出口动物产品兽医卫生大权被外

国人所控制，即使有些肉类出口也常被英、美等国无理刁难。中国无兽医检验机构，出口肉类未作宰

前、宰后检疫，不合乎卫生要求而被退回。上海特别市政府委任英国兽医派德与菲律宾兽医开洛克在

上海做出口肉类的检验工作，并开设了上海肉类检验所，负责肉类出口的检疫和签发兽医证书。1927

年，在天津成立农工部毛革肉类出口检查所，后来在南京、上海设立分所，在绥芬河、满洲里设立工作

点，并公布了《毛革肉类出口检查条例》和《实施细则》。1930年农矿部、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原毛革肉

类检查所与农产物检查所统一归商检局领导。分别与畜产品检验处和农产品检验处完成检验、签证工

作。1932年12月，实业部分布了《商品检验法》，其中包括牲畜正副产品检验、蜜蜂、肉类检验、肠衣检

验、生皮类检验以及骨粉类、鬃毛、绒羽类等实施细则。各地方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如：新疆省政

府曾以1528号指令规定了“核发土产证明书的办法”，凡出口肉、毛、绒、肠衣各种皮张、马鬃、马尾等地

产品时，除需附有其品质、数量及其装置之外，还必须证明该产品来自与该牲畜有关传染病的非疫区，

并由受权的兽医、副兽医签发兽医证明书。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贸易部制．定《输出入动物及其产品检验办法》，规定出口肉类由商品

检验局派兽医到屠宰场执行宰前宰后检验。1965年国务院批准农业部在全国27个国境口岸成立动植

物检疫所后，对出口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仍由外贸商品检验局检验；口岸动植物检疫所负责在口岸验

证后放行。’ ： 、

： i
、t

t‘
-．

一 1982年，仍由外贸商品检验局检验，。口岸动植物检疫所6月4日，国务院发布《进出口动植物栓疫

条例》明确规定，出口的非贸易性动物产品，凡有检疫要求的，出口单位或其代理人应事先填具报验单，

提交产地检疫证明书，向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经检疫合格的签发检疫证明书。贸易性动物产品

的出口检疫由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办理。至此，出口动物产品的检疫，一直是农业部与外贸部两家争

论的交点。直到1991年10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动植物检疫法》，尽管明确了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是主管全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的主管机构。
●

动植物检疫11研I



11月15日国务院对动物产品的出境检疫又做了更进一步的明确，认为贸易性动物产品出境的检验工

作，应以农业部门管理为宜。但由于种种原因，动物产品出口检疫的体制归属问题仍有争议。将动物

产品的出口检疫分成贸易性和非贸易两种分别由国家商检局和农业部承担。并指出现阶段农业部仍

负责向缔约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根廷、乌拉圭、苏联)出口的贸易性动物产品实施检疫。商检局

负责向非缔约国出口贸易性动物产品的检疫。这些规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都出现了进境和出境的检

疫机关不同，出口贸易动物产品输往缔约国与非缔约国的检疫机关也不同，一些货主因不了解这种区

分，造成报检上的困难。国外有关部门有的对已经商检检验出口的贸易性动物产品，认为不具有官方

兽医捡疫证书而被拒绝入境，另还有一些非缔约国家，要求动物检疫机关出证才能通关、结汇。而动物

检疫机关为避免国家外贸损失，应货主要求，一般都给予紧急出证或补证。出现这些情况都是由于内

部体制未予理顺，矛盾非常突出，对外影响也不好，有损于法制的严肃性。最终问题的解决是在1998

年3月，根据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商品检验局、农业部动植物检疫

局、卫生部卫生检疫局“三检”合一，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统管这一工作，才彻底解

决了这一历史遗留争论多年的动物产品出口检疫的归属。

第一节进境动物检疫

简 述

。中国从国外引进动物最早见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由国外侨民带入的

黑白花奶牛、巴克厦、杜洛克种猪、种马、种羊、种鸡开始陆续在上海、东北、辽宁、西北、广东等地繁殖，

以改良当地的畜禽品种。为讨好清代帝后，清代贵族端方于1906年在北京创建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前

身)，并以10万两白银从德国购入狮、虎、斑马、鸵鸟、鸸鹋、鹦鹉等珍禽异兽，供慈禧、光绪、后妃及王公

大臣们玩赏。
’

“一

中国的进境动物检疫工作的依据是在1935年4月11日，实业部商品检验局颂布的《牲畜检验施

行细则》中明文规定，凡进口的动物必须在商品检验局指定的隔离场所施行隔离检疫之后，合格者方准

输入。最早从国外引进的大批动物是1946年，1945年12月29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通知中国政府，

将供应中国牛、羊、骡等家畜1．2万头，大批家畜由天津、上海、九龙、青岛四个港口陆续引入。当时的

检疫工作由商品检验局委托中央畜牧实验所负责完成的。
‘；

，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于1951年3月1日，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商品检验工作会议

中强调必须加强进口动植物检疫工作，会后并制定了《输出入动物及其产品检疫办法》。尽管当时规定

进口动物的检疫工作明确由商品检验局负责，但由于活畜检疫工作技术性复杂，商品检验机构缺乏技

术、人员和检疫设备，后经与农业部协商，活畜的检疫工作仍由农业部门协助完成，农业部检疫结果由

商品检验局对外出证。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1年从美国、日本、新西兰、法国、瑞士、奥地利、联邦德

国进口牛2031头，检出疫病有牛传染性鼻气管炎、布氏杆茵病、结核病、副结核病、钩端螺旋体病，检出

病畜845头，检出率达41．6％。从新西兰、英国、中国香港进口羊3381头，检出疫病有：黏膜病、边界

病、布氏杆菌病、传染性脓疱性皮炎、副结核、传染性红眼病、腐蹄病等，检出病畜1272只，检出率为

32．8％。从美国、英国、日本、丹麦、泰国、比利时、中国香港、澳门进口猪2645头，检出疫病有：猪喘气

病、传染性萎缩性鼻炎、布氏杆菌病、传染性胃肠炎、弓形体病，猪密螺旋体痢疾、钩端螺旋体病等，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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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畜1112头，检出率为42．3％。从英国、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泰国、朝鲜、台湾、中国香港进口．

家禽近326．6万只，检出疫病有：鸡白痢、鸡鼻气管炎、马立克病、鸡新城疫、球虫病、巴氏杆菌病、鸭瘟、．

法氏囊病等，检出病鸡106642只，检出率为28．3％。1978～1982年从进口猪中检出不合格病猪均超+，

‘过50％以上，另外还从苏联和蒙古引进大批军用和民用马。这些种畜、禽的引进及其后代在改良中国

畜种过程中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由农业部组建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动植物检疫总所”，逐步加强了对进口动物检疫的统一领导，为改变以前盲目引进和引进种畜质量

不高等问题，农业部发出了《关于从国外引进种畜、种蜂实行归口管理的通知》、《关于各地进口种畜必

须严格检疫由》、《关于加强种畜进口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从国外进口种畜及畜产品有关检疫事项

的通知》等一系列有关进口动物检疫的文件。 ，

·

’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尤其是兴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
’

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城市的进一步开放，陆续建立了许多养殖场、农副产品加工厂。．为适应这一形

势，从国外引进种畜禽和动物产品不仅品种繁多，而且数量也越来越大，如：1980年光明华侨畜牧场从

新西兰引进黑白花奶牛1242头；1981年、1982年该场又从比利时引进种猪两批共868头。1984年、

“1985年正大康地分别从泰国、美国引进种猪546头，如此大批量的种畜进口给口岸动物检疫工作又提

出了新的课题。为此，农业部提出加速对原计划兴建的北京、广州、上海、塘沽4个动物隔离检疫场的’

建设，并制定了《国家进境动物隔离检疫场和临时动物隔离场的管理办法》。农业部从1982---2001年

陆续与比利时、荷兰、意大利、丹麦、爱尔兰、英国、奥地利、瑞典、苏联、俄罗斯、朝鲜、蒙古、南非、津巴布
9

韦等37个国家签定172个进口牛、马、犬、家禽、鸵鸟、家兔和牛、猪精液、胚胎的检疫和卫生条件，以及
t‘

两国政府关于动物检疫及卫生合作协定。 、
．

、，

、其中与中国签定进口牛检疫务款的国家有：日本、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

德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爱尔兰、英国、奥地利、芬兰、瑞典、苏联、俄罗斯等18个国家；与中国签定进

口猪捡疫条款的国家有：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爱尔

j兰、英国、奥地利、瑞典、俄罗斯等15个国家；与中国签定进口羊检疫条款的国家有：法国、德国、英国、
。 奥地利、苏联、俄罗斯、乌拉圭、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个国家；与中国签定进口马检疫条款的

’国家有：日本、美国、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荷兰、丹麦、爱尔兰、奥地利、瑞典、苏联、俄罗斯等13

，个国家；与中国签定进口种禽、种蛋检疫条款的国家有：法国、荷兰、英国、匈牙利、以色列、日本、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延、巴基斯坦、南非、德国等13个国家。与中国签定进口舵鸟检疫条款的国家

有：加拿大、荷兰、法国、津巴布韦、以色列、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澳大利亚、美国、肯尼亚、南非等11个

国家。， ：，
， ，、 。，，， i

‘

， 根据双方签定的进口动物检疫务款和协议·，先后从30多个口岸局选派近百名动物检疫人员参加’

，贸易团组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法国、日本、南非、以色列、津巴布韦近20多个国家
’

t，和地区进行产地预检、考察和监装，对防止疫病的传入和减少贸易双边在索赔问题中的纠纷，对维护我
’

国检疫机构的信誉和权威性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1999年出国执行检疫人员发现和纠正出

口国违反双方检疫协定的事件为次数最多的一年。 ，。

?。

7+。一 ，

随着国际间的文件交流活动的频繁，来华演出的马戏团也越来越多，最多的一批演出小动物达11

“个品种168只。检疫人员采取跟踪检疫监督办法保证了正常演出。据不完全统计1984,---2000年上海

‘；动物园接受来自荷兰、巴西、捷克斯洛伐克、日本和美国动物园赠送的野生动物有鹦鹉、狒狒、鸵鸟、蟒、

龟、河马、狼、熊、猩猩等10批，14种，198头．(只)；通过交换方式来自日本、加拿大、美国、荷兰、菲律宾、

新西兰、匈牙利、苏联等国进口野生动物48批，133种共833头(只)；更可喜的是1986年8月中国接受
”

了英国赠送的40头糜鹿，使该种动物在中国消失了一个世纪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
‘

根据各国动物疫情的发生情况，农业部及时发布禁令，禁止从发生口蹄疫、非洲猪瘟、新城疫、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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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牛海绵状脑病的国家和地区进口有关动物及其产品。仅1999年就制定并发布了24个禁止有关

动物及其产品进境的公告。从而避免了一些严重传染病的传入，保证了中国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一、牛

中国养牛业历史悠久，牛的驯化可追溯到伏羲氏，黄牛的称谓最早在夏周时代。据甲骨文考证，牛

做为家畜是食用在先，驾车在后，而耕田更晚。至于知道牛奶的营养价值，饮用牛奶，并应用牛奶制做

奶油、干酪的方法在公元6世纪中国就有了。《北史·魏志·王琚传》记载：“琚以年老拜散骑常待，养

老于家，常饮牛奶，见如处子。”《别录》亦说：“牛奶补虚赢”。《齐民要术·养牛篇》已介绍挤奶、制酢酥、

酪的技术和方法。清顺治初年(1644)年在北京西华f-J；'l-设牛圈三处，进行榨乳。而优良牛种的引进则

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1840年以后，英法等国侨民带人一批奶牛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其中有荷兰黑白花、娟姗、爱尔夏等

品种。1842年，由西方传教士、外交、商贸人员带来的黑白花奶牛，在厦门、泉州、福州一带饲养供挤奶

用。1886年，外国侨民将一部分奶牛卖给中国人；1893年，上海安福奶棚，用杂交的方法改良当地黄牛

获得成功；1897年，上海沙川县引进黄白花奶牛与当地土种黄杂交，用于挤乳，开辟了中国农民饲养杂

交奶牛的历史，沙川县也成为杂交奶牛种质资源的供应地。

1898年，沙俄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带入一些奶牛，大多为西门塔尔牛、西伯利亚改良牛。同

年，山东威海已被英国强行租借，为解决传教士的喝奶问题，引进一部分荷兰奶牛。1901年，上海徐家

汇天主教堂的修女院，引进6头黑白花奶牛。1913年曾引进海福特牛，1912～1917年，俄国人又运进

大批奶牛。1917～1923年，逃亡到中国的白俄又带入各种奶牛，包括西伯利亚牛、西门塔尔牛，少量雅

罗斯拉夫牛、霍尔英哥尔牛和瑞典牛。1919年欧洲人丁氏运来荷兰黑白花奶牛6头，供四川地区华西

医科大学教师和传教士饮奶之用。四川大学农学院狮子山农场也引进数头荷兰母牛和一头公牛。

至于从国外有计划地引进优良品种加以培育，发展中国的奶牛事业，应当首推虞振镛教授。据谢

成侠记述：虞氏于1923年从美国选购优良荷兰黑白花奶牛12头，在当时北平清华园附近成立模范牛

奶场(群众称之为清华牛奶场)，这是中国自己筹资引进荷兰奶牛的创举。到1937年挤奶母牛已发展

到200多头。后来，陕西、天津、汉口、杭州、广西等省市也相继引进了一些奶牛用于发展奶牛业。1935

年6月10日，南京乳业联合改进社向美国订购荷兰纯血统乳公牛16头，娟姗纯血统乳公牛16头，从上

海口岸入境，供南京市改良乳牛品种之用。 ·t

1945年12月29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济农字第3008号公函通知中国政府，将向中国提供奶

牛10500头、水牛100头、绵羊200只，军骡1300匹，将由上海、天津、青岛、九龙四个口岸人境。经济部

长翁文灏指令各有关商品检验局按原实业部公布的《牲畜检验施行细则》及早准备施验。

《牲畜检验施行细则》规定：凡由国外输入牲畜，进El 24小时之前，向所在地商品检验局填写报验

单，连同检验费报请检验，牲畜进口后，检验局派员进行验证，作口岸健康检查或依照检验局之指导运

赴指定隔离所施行隔离诊断。当时，牛的检疫对象有牛传染性胸膜肺炎、传染性流产病、结核病、I：1蹄

疫、炭疸、牛瘟及其他接触传染病或寄生虫病。发现疫病后“由检验局斟酌情形责令医治或迳予屠宰、

焚烧或掩埋之。所有损失概不给偿。”
“

，1946年3月1日，得到经济部长翁文灏批准，上海商检局局长蔡无忌与中央畜牧实验所所长程绍

迥签署了《委托书》，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供应之牲畜进口时，防疫检验工作委托中央畜牧实验所办理。

为了做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运华牲畜的分配工作，农林部提出了《接管分配联合国

善后救济总署运华牛、羊、骡办法》，办法确定运华牲畜在天津、上海、九龙、青岛四港进El；由农林部、行

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与商品检验局各派代表成立牲畜进口组织委员会；进口牲畜的检验依照

《牲畜检验施行细则》办理；进口牲畜需防疫隔离两星期，方可运往内地；港口的检验防疫费用由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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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20日，联总第一批696头奶牛运抵上海，经临床观察未发现重大疫情。运至行总设立

的家畜饲养站隔离检疫，在中央畜牧实验所所长程绍迥博士监督下，由技正邝荣禄博士任领队，吴祀

+棠、吴鹰荣任副领队，秦礼让、朱允升、张永昌、毛龙书、周有贵等人参加，进行了个体检疫。检疫发现结

膜炎36头，皮肤寄生虫173头，流产27头，子宫炎20头，疥癣27头，乳房炎7．头，畸形乳头185头，消

化不良2头，骨折，1头，放线菌症1头，破伤风5头，分别进行了治疗；同时对全群牛进行了牛瘟预防注

射；实验室检验作牛传染性流产和血粪检验。牛传染性流产抽查100头，结果检出阳性1头，可疑5
’

头，阴性94头。这些牛在试验前有71头流产。 一

，
j

‘1947年3月7日，联总第二批奶牛947头运抵上海，派出郑庆端为队长，秦礼让为副队长，张永昌、

朱允升、潘新权、毛龙书和技工徐国舟组成的检疫小组，对947头牛做了炭疽预防注射。结核病抽检。

·’201头，患病达80％，只有41头无反应；患疥癣的亦多。3月13日又进口牛387头，(母294头，公93

。头)运抵江湾牲畜饲养场。途中因中暑死亡20头，流产3头，另有角膜炎2头、外伤性脓疡3头。经抽

取37头牛作牛流产实验室检验，结果检出10头阳性、数头可疑；血液涂片检查未发现原虫。5月5日‘

又进口716头牛(其中公牛172头，母牛544头)，四批合计从上海入境牛共2746头。从此，上海地区有

了奶牛丰富的种质资源，为中国黑白花奶牛的形成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传入了若干种疫病。， ，

，1946年6月lo日，商品检验局以(35)检394号向经济部呈文：-查进出口牲畜家禽，如牛、羊、马、

猪、狗、兔、鸡、鸽、鸭等，每有随带传染病输入或输出。兹为防范计，定予6月10日起开始检验进出口

．畜禽，除公告并分知外，理合备文呈请钧部鉴核备案，并祈迅赐姿财政部令饬江海关予以协助为祷。”然‘，

而，1947年6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却以伍字第14553号训令特准通知海关：“函为证明善救总署进

口牛马一批(5月5日进口公牛172头，母牛544头，牡马2头)均为救济物质，希查照放行，以利赶运。”

，‘所以，第四批进口的奶牛根本未做检疫。 。。
；t

、’

一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针对畜牧业存在的问题，制定了“保护现有牲畜，奖励繁殖，发展畜牧业，

防治兽疫”和“防重于治”的方针。有计划地建立农牧场、良种站和逐步发展奶牛等有效措施，使养牛业

。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至1952年，全国养牛达到5660万头，比1949年增长28．8％。到1957年，发

展到6361．2万头。 ．。 ：
．

‘-·
r

， ，
．

1959年，中国从苏联进口黑白花奶牛25头(公5头，母20头)和西门塔尔牛210头(公20头，母

190头)，分配给12个省、市、自治区和农垦部所属牧场和研究所。1960年又从苏联引进种牛877头，

从满洲里口岸入境。品种有西门塔尔、黑白花、拉托维亚褐牛和爱沙尼亚红牛四个品种，分配到全国28 ，．

个省、市、自治区和农垦部、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单位。这批牛入境时提交了由苏联出具

的国家兽医(检疫)证书。
～

．。一
， “j ：

一．。

，。

1964年，古巴总理赠送给中国政府14头圣·赫尔特鲁迪斯良种牛，其中公牛2头，母牛12头。6

’r月份运抵湛江港，交由广西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饲养。经专人饲养管理，改变了该牛的野性，还生了

．．’7头牛犊，均健康活泼，体质健壮，未发现异常。 +-

。’
。，

： ’

’1965年，农业部针对有些地方引进种畜后发现了带有危险性疫情，紧急报告了国务院外办，并通知

某省的购牛小组：“尚未运回的牛不再运回国内。能退则退，不能退由中方担负牛价和已付的运费的损

～ ，失”。同时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应急防制措施。要求今后由国外引进种畜时，既要在订货时强调严格
? 1的检疫条件，又要在到达中国口岸后进行认真的检疫，即使在定点饲养后，还应继续观察，定期检查，
’

；隔离饲养，以免造成危害和损失。同年，国务院以(65)国农办字41号文件批转了农业部关于在国境口

’岸设立动植物检疫所的报告。在经常有进出口动植物检疫任务的27个国境口岸建立动植物检疫所，

对进出口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实施检疫、检验，并进行必要的防护处理。：一． 、。’
。．

、1972年5月21日，广州动植物检疫所受理的从英国进口的肉用种牛运抵黄埔港。卸船后，先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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